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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1              证券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08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朴信”）

为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合作额度为 8亿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除与国药朴信发生人民币 2,114

万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公

司还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相关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0,021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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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有效降低公司的

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公司与国药朴信经友好协商，遵循“平等、

自愿、互利、互惠、诚信”的原则，达成合作意向，由国药朴信

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国药朴信给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8亿元人民币的合作额度。 

2、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

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4年 3月 19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

融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 6名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4票

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历史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除与国药朴信发生人民币2,114万元的

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上述事项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发布的《国药集团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

融服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4）。 

此外，公司还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应收账款保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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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0,021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4日发布的《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拟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6）。 

 

二、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医药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国药朴信 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国药朴信为公司的关联人。 

2、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10月 16日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贺兰道以北、

欧洲路以东恒盛广场 4号楼-317-A4 

法定代表人：韦文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X0L56L 

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

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相关咨询服

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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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国药朴信是经天津自贸区批准设立的商业保理公

司，具有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的各项资

质。 

国药朴信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与国药朴信协商一致，国药朴信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相关合作额度为 8亿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金融服务内容： 

国药朴信向本公司及所属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服务等相

关服务。 

2、服务价格： 

国药朴信的保理业务综合定价不高于同期独立第三方保理

公司给予的同种类保理融资服务综合定价水平。 

3、金融服务原则： 

国药朴信承诺向公司提供不逊于当时其他金融机构可为公

司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4、协议期限： 

该协议自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后方可签订生效

履行，协议期限为叁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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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朴信严格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信”的原

则，为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

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等诸多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风险，加快公司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

化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健康运营及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

利益。 

 

六、风险评估情况 

通过查验国药朴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

查阅了国药朴信截至 2023年 12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

金流量表，公司认为： 

1、国药朴信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国药朴信符合商务部相关管理要求，其的资产负债比例

合理，符合行业特点； 

3、国药朴信成立至今严格按照商务部相关制度及《天津市

滨海新区商业保理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滨海新区商业

保理业试点期间监管暂行办法》之规定经营，国药朴信风险管理

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国药朴信之间发生的包括应收账款融资

等金融服务业务风险可控。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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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4年 3月 19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

司提供金融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 6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

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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